
 

 

 

民政行业标准 
 

《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功能要求》 

 

 
 

编制说明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2021 年 11 月 

 

 



民政行业标准《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功能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物联网被视为继互联网之后的又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现在人们正面临着

以物联网为背景下的第三次产业浪潮。随着硬件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关键

基础设施中已经累计部署了数十亿互联、智能且能够自适应的设备。在不需要任

何人机交互的情况下，通过物联网实现信息感知、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能够促

使生产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以达到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对于

殡葬行业而言，需要更多的新技术来实现“智慧殡葬”。随着智能化设备逐步应

用于殡葬行业，将殡葬行业任何物体与网络相连接，物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

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管等功能。近几年，我国

相继出台了包括《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物联网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在内的一系列文件，目的是为

了推进我国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物联网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赋

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殡葬物联网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初步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和应用基

础，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提供一站式服务，为民政主管

部门、殡仪馆、殡葬设备加工企业提供一个快速稳定可靠高效的物联网络，满足

故障预警、远程维护、故障诊断、远程服务、实时监控等基本需求，同时也满足

对数据计算、存储、分析等多样化需求，成为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驱动。 

虽然我国物联网信息系统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对殡葬物联

网信息系统缺少规范功能要求的痛点问题，严重制约了殡葬行业物联网应用的相

关工作。本标准立足于该背景，结合我国殡葬事业发展实际和信息化建设需要，

紧密围绕当前普遍关注的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的功能要求展开研制，加快推进殡

葬物联网系统建设，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推动殡葬治理和服务创新，特制

定本标准。 

一、工作简况 

《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功能要求》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委托起草、制

定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归口管理并组织实施。本标准交由民政部一零一

研究所起草。 



二、编制过程 

《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功能要求》于 2019年 10月份启动编制，该规范以

“中国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全国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建设成果为基础，

以已颁布实施的《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基本数据规范》MZ/T 098-2017为主要

依据，先后调研了云南省、江西省、广东省的殡葬主管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于

2019年 12月份形成标准草案初稿。 

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标准研制推进过程中，注重广泛联合业界力量，

多次召开标准起草会、专家研讨会，广泛听取并充分采纳业内专家的意见建议，

紧贴产业实践，注重产业应用实效，形成标准草案。 

2021年9月，标准工作组结合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开展集中研讨，对标准具体

条款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对有关标准名称调整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研讨论证，一

致同意将标准名称调整为《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 功能要求》，修订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写格式上符合我国国家标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按照《民政部关于印发推进“互联网+民政服务”行动计划的通知》（民发

〔2018〕60号）和、《民政部关于印发推进“互联网+殡葬服务”行动方案的通知》

（民发〔2018〕73号）文件精神，根据“中国殡葬公共服务网络平台”以及“全

国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建设成果为基础，在已颁布实施的《殡葬管理服务信

息系统基本数据规范》MZ/T 098-2017基础上编制而成。 

四、标准制定原则 

（一）可靠性和稳定性 

1）从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的整体可靠性出发，在设备选型、网络设计、软

件设计方面合理确定功能要求； 

2）从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的运行稳定性出发，采用容错设计，尽量减少故

障的发生。 

（二）先进性和实用性 



1）从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的技术先进性出发，应使用先进的技术理念，同

时采用核心的成熟技术的组合； 

2）从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的实用性出发，应考虑使用人员操作习惯、日常

使用环境及使用便捷程度等问题。 

（三）开放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 

1）为实现系统的集成与资源共享，采用通信协议开放，系统接口透明，便

于与其它系统组网，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在功能设计时需考虑开放性要求； 

2）为实现数据与数据结构的开放，使用户可以很方便地从系统中抽取所需

要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实现信息交换与共享，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在功能设计时

需考虑扩展性要求； 

3）为保证信息的保密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在功能设

计时需考虑安全性要求。 

五、标准主要内容 

为了给殡葬行业提供一个快速、稳定且高效的物联网信息系统标准，标准工

作组撰写了《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功能要求》。利用数据传输达到远程控制设备

或查看信息的作用，满足故障预警、远程维护、故障诊断、远程服务、实时监控

等基本需求，同时也满足对数据计算、存储、分析等多样化需求；针对殡葬行业

中自动化、信息化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以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

联网＋殡葬”发展和功能提升为重点，创建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同时对软件根

据硬件设备更新进行升级。提出了功能模型、殡葬设备动态监控、殡葬设备综合

管理和系统管理功能等功能要求，并对殡葬设备绩效管理进行了规范。 

（一）功能模型 

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分为以下四种功能要求： 

1）殡葬设备综合监控功能要求：对殡葬设备的具体数据进行实时监控，直

观展示每个殡葬设备的各项数据； 

2）殡葬设备综合管理功能要求：对每个殡葬设备进行具体统计，根据统计

数据分析得出殡葬设备状态的预警和保养时间； 

3）殡葬设备绩效分析功能要求：根据对殡葬设备各项数据的统计，计算分

析殡葬设备的运行绩效； 



4）殡葬系统管理功能要求：利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通信设备以及其

他办公设备，进行用户信息的定义、权限管理、数据存储管理以及安全管理。 

（二）殡葬设备动态监控 

1）对火化间主要监测其温湿度、环境噪音、空气质量； 

2）对火化机主要监测火化量、炉膛压力、炉膛温度、工作时长、配件状态

等数据； 

3）对烟气净化设备主要监测袋式除尘器、降温系统、烟气污染物浓度等数

据； 

4）对遗物祭品焚烧炉主要监测工作时长、炉膛温度、炉内压力、烟气污染

物浓度等数据； 

5）对遗体冷藏柜主要监测运行到稳定状态后的工作温度、工作状态、遗体

存放状态等数据； 

6）对殡仪车主要监测工作状态、实时位置、剩余油量、接运遗体数量等数

据。 

（三）殡葬设备综合管理 

1）实时统计各行政区域的殡仪馆和殡葬设备资产、统计各殡仪馆的殡葬设

备历史资产和不同条件下的殡葬设备的历史运行记录； 

2）对各类殡葬设备的预警来保持系统的正常运行； 

3）对殡葬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预防性维护，确保殡仪设备长期稳定运行和

生产顺利执行。 

（四）殡葬设备绩效管理 

1）构建殡葬设备运行绩效评价指标集，并通过数据采集装置和监测系统等

数字化手段采集数据、自动计算殡葬设备运行的绩效评价指标数据，从而实现殡

葬设备绩效指标的实时监测和可视化； 

2）依据殡葬设备运行情况、投入产出、协同水平等构建殡葬设备运行绩效

评价模型，以及对殡葬设备建立运行绩效预测预警模型，实现殡葬设备绩效进行

量化评价和对比分析； 

3）依据殡葬设备运行历史数据，对殡葬设备、运行管理和维修人员进行绩

效考核； 



4）依据殡葬设备运行绩效监测、评价监测、评价和考核结果，制定殡葬设

备运行绩效改进优化措施，持续优化殡葬设备运维和工作流程 

（五）殡葬系统管理功能 

1）用户管理实现用户信息登记、用户信息修改、用户状态控制、用户记录

删除等功能； 

2）权限管理要求根据不同的管理要求设置不同的权限； 

3）数据综合管理要求对各类型的数据进行采集、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数据

存储、对数据进行分析、支持数据可视化、方便数据交互等； 

4）安全管理要求确保数据完整性、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制定数据访

问权限、可对数据进行审计。 

六、与相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相关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技术标准，不存在冲突。 

七、标准实施意见 

该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民政行业标准，正式稿发布后，全国范围实施本标准，

从而指导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建设。 

鉴于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先试行一段时间，根据反

馈的问题和技术进步情况，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完善，力争最终形成适用的、先进

的指导文件，更好的满足殡葬行业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八、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民政部行业标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鉴于本标准是当前背景下规范殡葬行业各单位信息化项目建设的重要参考，

建议加快形成正式民政部行业标准。 

十二、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功能要求》标准工作组 

                  2021 年 11月 


